


上海市崇明区环境监测站长兴岛分站建设项目

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对策及措施

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：

上海市崇明区环境监测站始建于 1980年 2月，隶属于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

境局，为国家环境监测三级站，主要从事崇明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监测、污染源

监督监测和环境科研等工作。

因环境保护需要，上海市崇明区环境监测站拟投资 500万，在崇明区长兴镇

凤西路 63号现有空置建筑内新增实验设备和仪器，建设长兴岛分站项目。项目

建成后主要对长兴镇、横沙乡区域进行生态环境质量监测、污染源监督监测，预

计年检测规模为土壤/沉积物样品 2000个/年、地表水/废水样品 200个/年和其他

便携式现场监测。

1.污染控制措施

（1）大气污染及控制对策：

本项目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通风橱或吸风罩负压收集至 1套“活性炭吸

附”装置净化处理后，尾气通过 15m高排气筒（DA001）排放。

排气筒（DA001）非甲烷总烃、甲醇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，丙酮的排放浓

度均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表 1及附录 A限值要

求。

本项目排放的非甲烷总烃、甲醇厂界监控点浓度能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

放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中表 3标准要求；非甲烷总烃厂区内监控点浓度《挥

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37822-2019）表 A.1 标准。综上，项目

厂界监控点处各污染物浓度均远低于排放限值，无需在厂界外设置大气环境防护

距离，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无影响。

（2）水污染及控制对策：

本项目实验废水（包含后道清洗废水、制纯尾水）水质较简单，各污染物浓

度均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表 2中的三级标准要求，定

期由吸污车抽运至长兴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。

本项目生活污水经生活污水排口（DW001）排入周边农污系统，最终进入



当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点净化处理。

（3）噪声污染及控制对策：

本项目噪声主要为排气筒配套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，其噪声源强约为

75dB（A）。本项目拟采取以下降噪措施：

①合理布局，选购低噪声设备；

②对废气处置装置风机采取减振基础、隔声罩隔声、风管软接头等降噪措施；

③在设备运行过程中注意运行设施的维护；

④严格遵守日班制运营，夜间不进行实验活动。

本项目建成后，在采取降噪措施和距离衰减后，项目各厂界外 1m昼间噪声

贡献值、周边敏感目标处昼间噪声预测值均能够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

放标准（GB12348-2008）》2类标准（昼间≤60dB（A），夜间不运行）。因此，

项目噪声排放对区域声环境影响较小，基本不会改变项目所在区域的声环境现

状。。

（4）固废污染及控制对策：

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材料、废过滤材料等一般工业固废，委托合

法合规单位回收利用处置。实验废物、实验废液、前道清洗废液、废试剂瓶、废

活性炭等危废，委托相应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置。
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可以做到 100%处理处置。

（5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及控制对策：

本项目各实验室、危废暂存间地面均为硬化防渗地面；实验所需化学试剂均

密闭容器存储于试剂柜或冰箱内；液态危废均密闭容器包装，容器下方拟设防渗

托盘；及时制定应急预案。

在采取上述地下水、土壤防控措施后，不存在污染途径，本项目不会对地下

水及土壤造成污染。

（6）环境风险控制对策：

① 风险防范措施

a.总图布置严格按照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（GB 55037-2022）》的要求进行

设计。

b.液态化学品、液态危险废物均密闭容器存储，各实验室、危废暂存间地面

均采用硬化防渗措施。



c.按照使用计划严格控制化学试剂的暂存量，不过多存放；及时清理危废。

d.化学试剂和危废的存放处设置明显标志，并由专人管理，出入库应当进行

核查登记，并定期检查。

e.及时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。

②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要求

a.建设单位是各类环境治理设施建设、运行、维护、拆除的责任主体。

b.建设单位应对环境治理设施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。

c.建设单位应健全内部污染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，严格依据标准规

范建设环境治理设施，确保环境治理设施安全、稳定、有效运行。

d.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，对环保设施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

治理，降低突发环境和安全事件风险。

2.总量控制

对照沪环规[2023]4号文件，本项目不涉及重点重金属污染物。项目排放的

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包括 VOCs、COD、NH3-N、TP和 TN。

本项目不属于“高能耗、高排放项目”、不属于《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

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[2020]36号）实施范围的建设项目，

且本项目不列入沪环规[2023]4号附件 1所列范围、生活污水纳入农污系统，实

验废水抽运至污水处理厂。因此，本项目无需实施新增总量的削减替代。

表 1 项目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指标统计表

主要污染物名称
预测新增

排放量①

“以新带老”

减排量②

新增总量

③

削减替

代量

削减比例

（等量/倍量）

削减替

代来源

废气

（t/a）

二氧化硫 / / / / / /
氮氧化物 / / / / / /

挥发性有机物 0.03338 / 0.03338 / / /
颗粒物 / / / / / /

废水

（t/a）

化学需氧量 0.04184 / 0.04184 / / /
氨氮 0.00305 / 0.00305 / / /
总氮 0.00484 / 0.00484 / / /
总磷 0.00071 / 0.00071 / / /

重点重

金属

（kg/a）

铅 / / / / / /
汞 / / / / / /
镉 / / / / / /
铬 / / / / / /
砷 / / / / / /

注：新增总量③=预测新增排放量①-“以新带老”减排量②



3.结论

本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噪声和一定量的废气、废水、固废等。经分析可

知，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、上海市产业政策，建成后在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

到位的前提下，各污染物能达标排放。因此，只要公司在认真落实本评价提出的

各项污染防治对策及风险防范措施，并严格执行“三同时”政策的前提下，从环

境保护角度评价，本项目建设可行。


